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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投标邀请 
日期：2022 年 8 月 12 日 

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新华通讯社办公厅的委托，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拟对如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国内

合格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新华丝路多语种数据库一期建设项目“一带一路”投资顾问模型项目 

2. 招标编号：WKZB2211BJI300754 

3. 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4. 预算金额：人民币 364 万元 

5. 最高投标限价：人民币 364 万元 

6. 采购需求： 

（1）项目目标、采购内容及数量：本项目拟搭建“一带一路”投资顾问模型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包括整合处理数据、构建“一带一路”经济信息平台投资顾问

模型群、定制模型探索服务端、实现新华丝路数据库可视化展现及定制化咨询服务功能。 

7. 合同履行期限： 

实施周期：项目完工期为合同签订后 12 个月内，具体工程进度要求如下： 

（1）详细方案审定：在合同签订后 3个月内完成需求分析和详细方案设计（技术

需求完善、实施方案制定等）并通过采购人的审定。 

（2）开发、部署：在合同签订后 9个月内，按照本技术需求书约定完成所有功能

的开发、部署。 

（3）预验收：完成开发、部署后，采购人组织系统预验收。验收内容应覆盖本技

术需求书中的全部要求。 

（4）试运行：预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系统试运行并进行第三方测试。系统连续

无重大故障运行 3个月且通过第三方测试，试运行合格。在试运行期内投标人需对试运

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完善，如出现重大故障，则试运行期从故障排除之日起重新计

算，直到系统连续 3个月无重大故障为止。如第三方测试不合格，投标人需按照测试意

见进行整改直至测试合格。 

（5）正式验收：试运行合格，投标人提供数据质量报告 1份以及各项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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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组织正式验收。正式验收通过后，系统投入正式运行，进入项目的运维服务期，

运维服务期为项目正式验收合格之日起 3年。 

8. 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9.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投标：本项目为服务采购项目，进口产品不适用。 

10. 采购用途：自用。 

11. 采购项目的属性：服务。 

1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申请人即投标人，以下资格要求须同时满足）：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否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符合《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库〔2016〕125 号）的相关要求。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

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

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本项目是否接受分支机构参与投标：否。 

（4）投标人必须向采购代理机构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未向采购代理机构购

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2 年 8 月 12 日至 2022 年 8 月 19 日，每天上午 9: 00 至 11: 00，下午

13: 30 至 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号中国五矿集团 D座 206 室获取招标文件（本项

目招标文件一律通过线上购买方式获取，如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3.方式： 

本项目通过邮件方式免费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须先在中国政

府采购网本项目的采购公告项下下载《文件领取登记表》并填写完成后，将《文件领取

登记表》发送至 wkzb002@qq.com，邮件主题格式必须为“XXXX（供应商全称）申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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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WKZB2211BJI300754 招标文件”。采购代理机构按照《文件领取登记表》内登记的信

息通过邮件发送电子版招标文件。潜在投标人招标文件领取人对领取登记信息的正确性

负责，因登记信息填写错误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采购代理机构不对邮件

送达时间和邮寄过程中的遗失、毁损负责。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22 年 9 月 2 日上午 9时 30 分（北京时间），

届时请参加投标的单位派代表出席开标仪式。 

2.开标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号中国五矿集团 D座四层会议室，届时请投

标人派代表出席开标仪式。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不包含公告当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请于开标当日、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由专人送达开标地

点,以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形式递交的投标文件将不予接受，逾期送达或者未

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拒收。 

2.评标方法和标准：综合评分法。 

3.本项目招标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4.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及监狱企

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使用信用记录结果、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绿色发展，具体政

府采购政策落实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5、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疫情期间如有任何疑问，如电话不能及时联系，请发邮件进行询问，我们收到后

会进行回复。 

7.采购代理机构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体育馆支行 

银行账号：9558850200000579958 

七、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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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新华通讯社办公厅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联系方式：010-6307255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号中国五矿集团 D座 206 室 

联系方式：梁敬保、潘爽、石浩人/010-68494325、68494192 

3.采购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梁敬保、潘爽、石浩人 

电  话：010-68494325、68494192 

邮    箱：wkzb002@qq.com 

 


